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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分配实施方案

及激励对象拟以激励基金及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长虹华意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以下简称“《十四五激励方案》”）。经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4 年年度股东会批准，公司已计提 2024 年度业绩激励基

金 4,502.1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长虹华意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及 2025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计提 2024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2）。

公司于2026年1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4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分配实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24 年度提取的

激励基金中的 2,928.85 万元向符合《十四五激励方案》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

的 207 名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其他核心管理、

技术、营销骨干人员等）进行分配。按照《十四五激励方案》的规定，上述激励对象

将以分享的税后激励基金以及自筹部分年度基本薪酬（指除激励基金外，且缴纳相应

个人所得税及五险一金后的年度基本薪酬总额）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

有利害关系的董事肖文艺先生、史强先生、陈思远先生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 6票，回避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现将相关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分配方案

根据《十四五激励方案》的规定，考核年度计提的激励基金总金额的 10%留存作为

吸引外部优秀人才及对公司做出特殊贡献奖励的资金来源，扣除该留存部分后 2024 年

度的激励资金为 4,051.89 万元。经公司管理团队研究，本次拟向激励对象分配

2,928.85 万元，2024 年计提的激励基金剩余金额 1,573.25 万元与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业绩激励累计留存的激励基金 2,115.61 万元一起，建立资金池，留作后续年度分

配。

根据《十四五激励方案》的规定，公司业绩激励基金实施方案所适用的激励对象

包括以下人员：

1．《公司章程》规定的在公司任职工作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中层干部、技术

（业务）骨干；

3．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应当予以激励的其他员工。

参照上述原则，综合考虑激励对象考核年度职务级别、任职时间、价值贡献、绩

效考核结果等因素，确定了参与 2024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分配的激励对象为 207 人，具

体分配方案如下：

激励对象类别 姓 名 职 务

2024 年度获授

税前业绩激励

基金（万元）

占分配业

绩激励基

金比例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8人）

肖文艺 董事、总经理 97.50 3.33%

史 强 董事、董事会秘书 43.00 1.47%

姚辉军 副总经理 69.60 2.38%

余万春 总会计师（离任） 43.00 1.47%

杨 凡 副总经理 60.00 2.05%

何成志 总工程师（离任）、加西 38.00 1.30%



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现任）

陈思远 职工董事、工会主席 35.00 1.20%

杜方敏
职工监事（离任）、运营

人事部部长（现任）
16.00 0.55%

小 计 402.10 13.73%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

营销骨干人员等（199

人）

小 计 2,526.75 86.27%

共计 207 人 合 计 2,928.85 100%

二、业绩激励基金的使用及激励对象以激励基金与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及

承诺

1.根据《十四五激励方案》的规定，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按程序向

激励对象发放激励基金，激励对象承诺在收到业绩激励基金的 3 个月内通过公开市场

购买本公司股票（若遇监管机构规定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敏感期，则时间可顺延）。

股票购买金额由分享的税后激励基金与部分年度基本薪酬（年度基本薪酬指除激励基

金外，激励对象扣除所缴纳相应个人所得税及五险一金后的年度基本薪酬总额）构成。

个人匹配年度基本薪酬比例：董事及高管应匹配不低于 30%的年度基本薪酬、中层干

部应匹配不低于 20%的年度基本薪酬、骨干员工应匹配不低于 10%的年度基本薪酬，且

个人匹配出资额不高于所获激励金额。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激励对象自当次增持完成之日起计，三年内不能

通过任何方式减持股票，同时，还应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管理办法规范操作，包括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以及自其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等。

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激励对象承诺其当年购买的公司股票在一年内，



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减持股票，满一年可减持其持有部分的 50%，满两年可减持剩余的

50%（即该期激励购买的剩余全部股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业绩激励基金发放和使用的具体程序按照公司《十四五激励方案》及《十四五

业绩激励基金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确定。

4.原公司总会计师余万春先生因工作变动已于 2025 年 6 月辞职，原公司规划发展

部规划经理曾跃刚先生已于 2025 年 10 月退休，原子公司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总监刘吉兵先生因工作变动已于 2025 年 8 月辞职，原子公司加西贝拉压缩

机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汪俊先生已于 2024 年 7 月退休，上述四位人员均已不在公司及子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因此其本次分配所得激励金额共计 87 万元不要求购买本公司股票。

三、本次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分配方案实施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公司分配的 2024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已在公司经审计的 2024 年年度报表中计

提，本次分配不会对公司 2025 年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业绩激励基金均用于对激励对象进行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

议；

2．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0日


